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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5-028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控股股东签订《代为培育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充分发挥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发展”“公司”）

控股股东湖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能源集团”“控股股东”）的

品牌、资源、政策、财务等既有优势，同时更好把握新能源业务投资机会，合理

控制公司投资风险，并有效避免同业竞争，最大限度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根据《关于推动国有股东与所控股上市公司解决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的指导意

见》（国资发产权〔2013〕202号）有关规定，公司拟与湖南能源集团签订《代

为培育协议》，委托湖南能源集团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

外的企业代为培育湘投新能源(宁夏)有限公司红寺堡区100MW光伏发电项目、益

阳市大通湖区金盆镇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益阳市大通湖区河坝镇渔光互补光

伏发电项目、湖南能源集团红寺堡区新能源基地300万千瓦光伏复合发电（一期

100万千瓦）项目、湖南能源集团红寺堡区新能源基地300万千瓦光伏复合发电（二

期150万千瓦）项目及湖南省内部分分布式光伏项目。 

（二）关联关系说明 

湖南能源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

湖南能源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韩智广

先生、刘志刚先生需回避表决。 

（三）本次关联交易应履行的程序 

1、2025年03月30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七次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与控股股东签订<代为培育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本议案

提交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表决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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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煤炭

开采；燃气经营；陆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建设工程设计；

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

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选矿；煤炭洗选；

煤炭及制品销售；炼焦；煤制品制造；煤制活性炭及其他

煤炭加工；采矿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机械设备研发；矿山机械制造；矿

山机械销售；机械设备租赁；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有色

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碳减排、碳转化、碳

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工程管理服务；人工智能基础资

源与技术平台；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软件开发；集成电

路设计；电子元器件制造；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

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

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

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创业投资（限

投资未上市企业）；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半导体照明器

件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

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2 年 07 月 18 日 

其他情况 非失信被执行人 

备注：上述信息来源于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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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0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008,507.97 7,683,039.34 

负债总额 5,819,705.42 5,616,214.15 

所有者权益 2,188,802.55 2,066,825.19 

项目 
2024 年 01-09 月 

（未经审计） 

2023 年 01-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21,138.31 567,240.78 

净利润 44,981.61 76,798.81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详见本议案“五、《代为培育协议》的主要内容”中的“（二）代为培育标

的”。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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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 

2、代为培育的实施主体为湖南能源集团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以下简称“代培方”）。 

3、代为培育项目 

（1）湘投新能源(宁夏)有限公司红寺堡区 100MW 光伏发电项目 

项目位置：项目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大河乡。 

项目规模：安装容量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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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享有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时，需严格按照中国

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国资监管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履行审批程序，确定转让价格，并另行签署协议。行使优先购买权的相关

培育标的需在公司收到湖南能源集团书面通知后的三年内完成注入。 

（1）培育标的所涉及的主要资产权属清晰，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

性文件规定，不存在产权权属不完善或项目手续存在瑕疵等情况。 

（2）培育标的正常经营，扣非后净利润为正且连续三年盈利，符合公司战

略规划，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3）培育标的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

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项。 

（4）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监管要求。 

2、根据有关法律、公司章程或其他协议约定，如其他相关方在同等条件下

具有优先购买权，湖南能源集团将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等相关方放弃行使其法定或

约定的优先购买权。 

3、在培育过程中，如公司认为培育标的已不再适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或

者由于市场、政策变化等其他原因，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应

当及时书面通知湖南能源集团提前终止对相应培育标的的培育，代培方可自行从

事、经营该等业务。若监管机构认为代培方从事上述业务与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

同业竞争，湖南能源集团应采取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转让、委托

经营、委托管理、租赁、承包等方式）进行解决，以确保不与公司构成实质性同

业竞争。 

4、如培育标的达到注入条件，但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放弃优

先购买权的，公司应当及时书面通知湖南能源集团，代培方可自行从事、经营该

等业务。若监管机构认为代培方从事上述业务与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湖南能源集团应采取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转让、委托经营、委托

管理、租赁、承包等方式）进行解决，以确保不与公司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5、因政策环境等客观条件导致代为培育项目最终无法实施的，则就该项目

达成的代为培育约定自动终止。 

6、就培育标的处置事宜，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相关规定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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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披露义务；湖南能源集团承诺将积极配合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

的规定，及时、公平地披露相关信息。 

（四）培育费用 

1、公司不向代培方支付费用，也不承担培育风险。 

2、代为培育标的的所有支出及费用，均由取得培育标的的代培方自行承担。 

（五）其他 

1、湖南能源集团 2022 年 09 月披露的《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

告书》中“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于湖南能源集团对公司拥有控制权期间

持续有效。 

2、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本协议

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均同等有效。 

六、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本次借助代为培育方式，能够充分发挥公司控股股东湖南能源集团品牌、资

源、政策、财务等既有优势，通过协同配合快速锁定优质新能源项目资源，待项

目满足盈利和规范运作等条件后，再行注入公司。通过代为培育方式承接部分新

增项目，能够有效避免公司直接开发培育的潜在风险，有利于公司在日益激烈的

新能源市场竞争中把握商业机会，享受代为培育成果，为公司做强做优能源核心

业务提供有力支持。同时，有效规范了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企业的同业竞争，

最大限度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控股股东湖南能源集团及其控制企业

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79.94 万元（含税）。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本次与控股股东签订《代为培育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关于推动国有股东与所控股上市公

司解决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的指导意见》（国资发产权〔2013〕202号）有关

规定，有利于公司控制项目投资风险，把握商业机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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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同时，有效规范了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企业的同业竞争，最大限度保护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综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关于与

控股股东签订<代为培育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按规定回避表决。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暨 2024 年度董事会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七次专门会议决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审核意见 

3、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04 月 09 日 


